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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东区教育局2015年幼儿园
招生工作实施意见
各幼儿园：
为做好2015年我区幼儿园招生工作，根据《宁波市教育局关于做好幼儿园招生工作的指导意见》(甬教基〔2013〕78号)和省、市有关文件精神，现结合实际，提出如下意见：

一、指导思想

幼儿园招生工作涉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要坚持学前教育的公益性和普惠性，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公办民办并举”的发展策略，坚持走均衡、优质发展之路，强化服务，基本满足我区户籍适龄儿童入园需求。

二、基本原则

（一）坚持优先保障学前三年入园需求。按照人口分布的实际情况，统筹本区学前教育资源，保障符合正常入园条件的3-5岁本区户籍适龄儿童在区属幼儿园入园。在此基础上，具备条件的幼儿园可在区教育局指导下进行托幼一体化教育。

（二）坚持规范招生。严格执行招生工作程序；严格按计划招生；严格按规定年龄分班；严格控制班级学额。如因办园规模调整等需超班额的，必须报区教育局批准。

三、招生办法

（一）入园年龄
小班：年满3岁（2011年9月1日至2012年8月31日出生）
中班：年满4岁（2010年9月1日至2011年8月31日出生）
大班：年满5岁（2009年9月1日至2010年8月31日出生）
托班：2012年9月1日至2013年8月31日出生，具体年龄段可在此范围内合理调节。
（二）程序与时间安排

1、网上登记：4月29日至5月4日。区内具有招生资质的幼儿园均实行网上登记。家长可登录幼儿园网站进行登记操作（操作方法见网上登记系统的说明）。

2、现场验证与确认报名：5月9日—13日。各幼儿园可从中选择具体时段。家长按照幼儿园通告、通知的要求办理。

3、录取：一般情况下，5月14日—15日告知拟录取情况。拟录取的适龄儿童须按照卫生部门制定的卫生保健制度进行体格检查，合格者方可入园。
（三）幼儿园要树立服务意识，在优先满足本区户籍适龄儿童入园需求的基础上最大限度满足人民群众的需求。

1、小区配套幼儿园在招生计划数内，确保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入园。要求适龄儿童户籍与父母户籍、家庭住宅房（户主和房屋所有权人仅为父、母）三者一致，均在本小区。若符合条件的适龄儿童人数超过计划数，则另行统筹协调。民办幼儿园在优先招收本小区范围内适龄儿童的基础上，可扩大招生范围，但原则上只招收江东户籍或父母持有本区《浙江省居住证》的适龄儿童。
2、各幼儿园对本区户籍的烈士子女、家中无人照顾的残疾人子女和单亲子女入园，应予以照顾。

3、在本区有稳定居住地的市、区政府引进的重点高层次人才（甬政发〔2012〕84号）子女、安置军人子女、港澳台籍人员及华侨华人随带子女等由区教育局统一安排。

四、招生要求

（一）各幼儿园的招生计划报区教育局审核后，均须按计划进行招生，不得擅自改招、扩招。各幼儿园全日制托班均为拟招生，须在小班招生有余额的情况下方可予以确定。如需调整招生计划，须及时向区教育局学前教育科提交书面申请，说明调整原因和方案。

（二）各幼儿园要按照《浙江省幼儿、学生入托入学查验预防接种证工作实施方案》和《浙江省入托入学儿童预防接种证查验工作规范》中的有关要求做好告知和查验工作。幼儿园在招生过程中不得对入园儿童进行测试和变相测试。
（三）各幼儿园的招生工作方案和通告（包含幼儿园简介、招生计划和办法、收费项目及标准、所需携带材料等事项）要在招生工作开始前报区教育局学前教育科备案；招生通告要在本园现场验证与确认报名日前两周向社会公示，提高家长对招生政策及具体操作办法的知晓率。

（四）各幼儿园招生工作人员应掌握相关政策，认真进行证件审验，熟练操作招生登记系统，确保招生信息的准确性。

（五）各幼儿园对由于学额限制等原因无法招收的幼儿，要耐心细致地向家长做好解释和疏导工作。5月22日前将《2015年江东区幼儿园招生情况统计表》（见附件）上报区教育局。区教育局设咨询电话：87879999，监督举报电话：568058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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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15年江东区具有招生资质幼儿园名单
	序号
	幼儿园名称
	联系电话
	备注

	1
	江东区中心幼儿园（集团化幼儿园）
	87782196
	

	2
	江东实验幼儿园（集团化幼儿园）
	87845355、87845390
	

	3
	宁波市第三幼儿园（集团化幼儿园）
	87886936 、87775287、87878154
	

	4
	李惠利幼儿园（集团化幼儿园）
	87838230、87877216、89117306、87837971
	

	5
	明楼幼儿园（集团化幼儿园）
	87770687、87761086
	

	6
	华光幼儿园
	87929605、87923674
	

	7
	常青藤幼儿园（集团化幼儿园）
	87786176、87260053
	

	8
	江东区外国语实验小学附属幼儿园
	87841880
	

	9
	乐源幼儿园（集团化幼儿园）
	87861768
	

	10
	新韵太古幼儿园
	87815962
	

	11
	江东托幼实验园（集团化幼儿园）
	87964262、87964406
	

	12
	新城第一幼儿园
	87865851
	

	13
	宁波市市级机关第二幼儿园
	89116151
	另行招生

	14
	华侨城幼儿园
	87809465
	

	15
	江东白鹤双语幼儿园
	87832057、87847402—8009
	

	16
	江东庆安幼儿园
	87330208
	

	17
	江东福明幼儿园
	87927653
	

	18
	江东幸福苑幼儿园
	87769537
	

	19
	江东区幼儿园
	87351750
	

	20
	江东明楼迪扬幼儿园
	87771853
	

	21
	江东彩虹幼儿园
	87392270
	

	22
	江东明楼小小幼儿园
	87772214
	

	23
	江东江南幼儿园
	87787815
	

	24
	江东百灵幼儿园
	87712956
	限制招生


附件2

2015年江东区幼儿园招生情况统计表
	幼儿园
	（盖章）

	年龄段
	托班
	小班
	中班
	大班

	招收江东区户籍儿童数
	
	
	
	

	招收非江东户籍儿童数
	海曙区
	
	
	
	

	
	江北区
	
	
	
	

	
	宁波大市内
	
	
	
	

	
	宁波大市外
	
	
	
	

	合计招生数
	班级数
	
	
	
	

	
	儿童数
	
	
	
	

	招生意见反馈
	


备注：1、各园须在5月22日前将该表报区教育局学前教育科。
2、集团化幼儿园以各园区为单位统计。
宁波市江东区教育局办公室               2015年4月20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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